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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具有平方交通成本的 Hotelling 模型为基础，探讨了存在混合绩效

评估时两企业两阶段区位—价格竞争问题。混合绩效评估的含义是，每个企业的“实际

收益”不但依赖于自己的利润，还依赖于它与对手企业的利润之差，而实际收益对利润之

差的敏感度代表了相对绩效评估权重。分析表明，对应于不同的相对绩效评估权重，本文

模型可以产生包括“最小化差异原理”、“最大化差异原理”等在内的各种均衡结果。作为

一个应用，本文模型也可以为理解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复建设现象提供一些新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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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直觉上讲，当两个企业相距很近时，给定对手价格不变，每个企业只要稍 许 降 价 就 可 以 抢 占 整 个 市 场;但 如 果 这 样，对

手也会降价，直到它们都定价在边际成本并获得零利润。但这也无法构成均衡:注意到两个企业并不在同一位置，所以，给定对手

定价等于边际成本，某个企业稍许提高价格并不会丧失所有需求，进而就可以获得正利润。

一、引 言

Hotelling(1929) 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区位分析的基本框架，其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小化差异

原理”(principle of minimum differentiation) ，认为相互竞争的企业会选址在相同位置，即市场竞争会

导致“最小化产品差异”。但是，d’Asprement et al (1979) 证 明，Hotelling 的 分 析 存 在 一 个 重 要 缺

陷:给定线性交通成本，当两个企业相距很近时，降价的“抢生意”效应太过强烈，以至于价格竞争

并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①不过，他们进一步证明，如果交通成本具有平方形式，则不管两个企业

的位置如何，价格竞争的纳什均衡都是唯一存在的。Neven (1985) 更加严格地考察了与平方交通

成本对应的两 阶 段 选 址—价 格 竞 争，证 明 唯 一 的 子 博 弈 完 美 均 衡 符 合 的 是“最 大 化 差 异 原 理”
(principle of maximum differentiation) ，其中两个企业分别选址在线性城市的两个端点，而均衡价格

则严格为正( 等于交通成本系数)。原因是，对应于平方交通成本，每个消费者购买不到自己最中

意产品的“误配成本”很高，这极大地削弱了“抢生意”效应。Economides (1987) 考察了更加一般的

交通成本形式 T = zα( 其中 T 表示交通成本，z 代表距离，而 1≤α≤2) ，结果表明，最小化差异原理

总是不成立的，而除非 α 很大，最大化差异原理一般也是不成立的。

对照上述分析，相关文献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深入探讨最小化差异原理的有效性。首先，鉴于线

性交通成本下最小化差异原理失效的原因是企业相距很近时价格竞争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一

些文献考虑了混合战略(Dasgupta and Maskin，1986; Shaked，1982)。但 Gal-Or (1982) 表明，尽管

引入混合战略 解 决 了 均 衡 的 存 在 性 问 题，却 并 不 足 以 恢 复 最 小 化 差 异 原 理。不 过，Bester et al
(1996) 证明，当交通成本具有平方形式时，引入混合战略可以使 Neven 的最大化差异原理失效，并

有可能恢复 Hotelling 的最小化差异原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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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鉴于增加产品差异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激烈的价格竞争，人们从限制价格竞争的角度考察

了恢复最小化差异 原 理 的 可 能 性。一 些 文 献 表 明，如 果 消 费 者 偏 好 的 异 质 性 很 大 ( Palma et al，
1985) ，或产品具有一些消费者无法观察的隐藏属性(Rhee et al，1992)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将具有

一定的或然性，而这又 可 能 促 使 所 有 企 业 都 选 址 在 中 心 位 置。另 外 一 些 文 献 则 考 虑 了 存 在 串 谋

( Jehiel，1992; Friedman and Thisse，1993 ) ，或 者 企 业 可 以 采 取 价 格 匹 配 ( Price Matching) 策 略

(Zhang，1995) 时最小化差异原理生效的情形。
第三，Irmen ＆ Thisse (1998) 考虑了存在多维度产品差异情形下的选址问题，发现相互竞争的

企业只会在主要维度上进行最大化差异，而在所有其他次要维度上会实行最小化差异。他们由此

得出结论:在多维度产品差异情形下，Hotelling 的最小化差异原理“几乎是对的”。此结论实际上

是很符合直觉的。比方说，除了选择位置，企业还进行研发活动，它们就会分别选址在线性城市的

两端以避免激烈的价格竞争，但会选择类似的研发项目以尽可能享受来自对方的正溢出效应(Piga
and Poyago-Theotoky，2005)。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为恢复最小化差异原理的有效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如果说上述文

献主要采取了限制价格竞争进而削弱扩大产品差异化的“离心力”的方法，本文模型则是采取了引

入相对绩效评估进而增加缩小产品差异化的“向心力”的办法。具体地，与 Neven(1985) 一样，本文

也在具有平方交通成本的 Hotelling 模型上考虑了区位—价格竞争问题，其中两个企业先进行选址

( 或产品) 竞争，然后进行价格竞争。所不同的是，本文参照 Palley(1995) ，假设两个企业面临混合

绩效评估，即每个企业的“实际收益”不光依赖于自己的利润( 绝对绩效) ，还依赖于他们的利润之

差( 相对绩效)。如果它具有更好的相对绩效，它会得到奖励，反之则会受到惩罚，而奖励和惩罚与

利润之差的敏感度代表了相对绩效评估的权重。我们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了与此两阶段博弈所对

应的子博弈完美均衡。结果表明，对应于不同的相对绩效评估权重参数，本文模型可以得到包括最

小化差异原理、最大化差异原理等在内的各种结果。
先看价格竞争均衡。两个企业的位置越近，产品同质性越高，均衡价格将越低。特别地，如果

两个企业选址在同一位置，它们的产品将完全同质，均衡价格将等于边际成本。除此之外，不管两

个企业的选址如何，增强相对绩效评估都会加剧它们之间的价格竞争。此结论背后的经济直觉是，

相对绩效权重越高，每个企业就越有积极性降低价格，目的是通过降低对方的利润而提高自己的实

际收益。进一步，两个企业的价格竞争是“战略互补”的，即每个企业的最优定价随对手价格的增

加而增加，但增加相对绩效评估权重也会削弱定价的策略相关性，而在纯相对绩效评估下，定价竞

争的策略相关性将完全消失。
再看选址竞争。分析表明，选址竞争只存在唯一的对称解。在混合绩效评估体系下，企业的实

际收益是自己利润的增函数，且是对手利润的减函数，则由价格竞争均衡可知，影响企业选址决策

的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一方面，为了提高自己的利润，每个企业都有增加产品差异，弱化价格竞争

的动机，这种“离心力”促使它们的选址远离中心位置;但另一方面，每个企业都有缩小产品差异进

而抢夺市场( 这不一定提高自己的利润) 并降低对手利润的动机，这种“向心力”促使它们的选址靠

近中心位置，而相对绩效评估权重越高，这种动机越强。我们发现，当相对绩效权重低于某个临界

值时，离心力量 完 全 占 优，两 个 企 业 会 分 别 选 址 在 线 性 城 市 的 两 个 端 点，由 此 我 们 就 和 Neven
(1985) 一样到了最大化差异原理的结果。当两个企业面临纯相对绩效时，向心力量完全占优，两

个企业会选 址 在 同 一 位 置，产 品 差 异 完 全 消 失，每 个 企 业 都 获 得 零 利 润，由 此 我 们 就 得 到 了

Hotelling(1929) 意义 上 的 最 小 化 差 异 原 理 的 结 果。而 在 其 他 情 况 下，我 们 将 得 到 与 Economides
(1987) 类似的结果，两个企业既不会分别选址在两个端点，也不会选址在同一位置，即最小化差异

原理和最大化差异原理都是失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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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市场中只有两个企业、每个消费者都具有单位需求且必然会购买产品，社会最优的实质是

最小化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总交通成本，因而两个企业应该分别选址在单位线性城市的 1 /4 和 3 /4
处。本文的福利分析表明，存在唯一的社会最优相对绩效权重，当相对绩效权重等于 ( 小于或大

于) 该值时，市场将导致社会最优( 不足或过度) 的产品差异度。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两个企业面临混合绩效评估本文模型的关键假设。为了说明此假设

的合理性，我们有必要对此方面的文献做一个简要评述。需要指出的是，相对绩效评估并不是一个

崭新的现象 或 概 念，它 在 现 实 中 已 有 广 泛 的 应 用，在 契 约 理 论 文 献 中 也 已 经 有 深 入 的 讨 论。
Gibbons ＆ Murphy(1990) 发现，企业 CEO 们的工资上调的概率或幅度与其所在企业的绩效正相关，

但与该企业所在行业或市场的总体绩效负相关。根据他们的分析，企业绩效与行业绩效的差值在

本质上度量了 CEO 们工作努力的相对绩效，因为这种差分消除了各企业所面临的行业层面的随机

冲击因素。Lakonishok et al (1992) 的经验分析表明，基金的相对业绩表现与其新吸纳的投资呈现

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 Chevalier ＆ Ellison (1997) 以及 Sirri ＆ Tufano(1998) 也有类似的发现。与之

对应，基金经理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有随大流的动机:如果他们采取了与大家类似的投资策

略，成功了说明其决策正确，进而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而若失败了，则可借口说是环境使然，因为

大家都不过如此而已。基于这样的基本思路，Scharfstein ＆ Stein(1990) 和 Palley(1995) 分别从不同

角度解释了投资行为中普遍存在的“羊群效应”(Herd Effect)。
Holmstrom (1982)和 Nalebuff ＆ Stiglitz (1983)较早从委托—代理角度探讨了引入相对绩效评估

的合理性。假设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而产出(可观测)不但依赖于代理人的努

力水平(不可观测)，也依赖于一些其无法控制的随机因素。在此情况下，委托人在提供契约时就会面

临保险与激励的两难问题，结果只能实现次优解:为了保证代理人的努力激励，其报酬就必须与产出

正相关，但若这样，代理人将承受由其无法控制的随机因素而造成的风险。① Holmstrom(1982) 的观点

是，如果上述随机冲击是多个代理人所面临的共同冲击，将代理人的报酬与他们的相对绩效挂钩就可

以解决保险问题(既然他们的产出都包含这个共同冲击，差分就会将其消除掉，这在道理上与利用面

板数据分析消除固定效应是完全一样的)，进而可以改进社会效率。
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引入相对绩效评估也会带来新的问题。Gibbons ＆ Murphy(1990) 指出，

在组织内部引入相对绩效 评 估 就 有 可 能 导 致 如 下 负 面 效 果:第 一，代 理 人 就 可 能 有 积 极 性“搞 破

坏”以降低其他人的可观测绩效;第二，多个代理人可能会进行合谋，因为这可以在集体不努力的

情况下不改变他们的相对绩效;第三，代理人可能有积极性选择与低能力者而不是高能力者为伍，

进而降低整体绩效。②

与上述文献相比，本文并没有从委托—代理角度探讨最优机制设计，而是将相对绩效评估权重

作为一个参数，考察对应于不同参数时的市场结果。尽管“搞破坏”通常被看作引入相对绩效评估

的负面效果，但在本文模型中，这却有可能构成改进社会福利的动力。具体地，如果没有相对绩效

评估，两个企业都会选择差异化过大的投资项目，但面临相对绩效评估时，它们就有可能为了降低

对手的业绩表现而降低差异化程度。本文提供的另一个观点是，当两个企业面临太强的相对绩效

评估时，就会选择差异度太小的投资项目，这也是不符合社会整体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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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级最优有两个特征:第一，代理人需要提供社会最优的努力水平;第二，代理人应该获得完全保险。需要指出的，在上述分

析中，代理人风险规避是一个关键假设。如果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委托人只要以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的某个固定价格而将企业整

体“卖给”代理人，市场结果就实现社会最优。
Carmichael(1988) 由此角度解释了引入终身教职制度的合理性。其 基 本 想 法 是，高 校 是 一 个 内 部 劳 动 力 市 场，即 由 在 位

教师去筛选应聘者。若无终身教职的职业安全保证，在位教师就有积极性招聘那些比他们差的应聘者，以降低自己将来被解聘的

概率，因为学校必然倾向于解雇那些相对绩效更差的教师。



下面，专门探讨本文模型与 Palley(1995)的异同。本文参照该模型构建了混合绩效评估体系，其

中每个企业的实际收益是自己利润的增函数，而是对手利润的减函数，但 Palley(1995)只是论证，当相

对绩效评估权重为正时，两个经理的投资策略选择是战略互补的( 对应于本文模型，这相当于价格竞

争是战略互补的)，即一方策略增强，另一方策略也会随之增加，进而可以导致所谓的羊群效应，而没

有探讨相对绩效评估权重变化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Palley 模型是一个“简约式”表述的

静态模型，而本文则是一个基于 Hotelling 模型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据我们所知，本文是将相对绩效评

估引入区位—价格竞争框架的首次尝试，并由此得到了前述一系列有意义的理论结果，我们不但考虑

了相对绩效评估权重对两个企业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也考虑了对它们价格竞争选择的影响。从某种

意义上讲，本文模型包含了 Palley 模型的结果，但可以得到更加丰富的结论。
最后，本文模型或许可以为理解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复建设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洞见。的确，

如果将两个企业理解为两个地方政府( 或由它们各自控制的国有企业) ，将它们的利润看作地方政

府 GDP 的量度( 即假设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而将相对绩效评估权重理解为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与

赢得 GDP 锦标赛之间的敏感度系数，则由本文模型的逻辑可知，当地方官员晋升与 GDP 的相对绩

效存在强烈正相关时，他们就很有积极性进行重复建设( 对应于本文模型，这相当于市场竞争导致

的产品差异度小于社会最优水平) ，目的就是通过降低竞争对手的 GDP 表现而增加自己赢得晋升

博弈的可能性;但由对称性可知，这样做只会降低他们各自的绝对收益，却不会改善任何一方的相

对绩效，最终每一方都还是获得相同的晋升概率。由此看来，如果双方能以相同幅度扩大产品差

异，他们都会因此而获利，因为这不改变双方的相对绩效，却可以增加各自的绝对绩效 ( 当产品过

度差异化时，这也是改进社会福利的)。然而，当两个地方政府 ( 官 员) 面 临 很 强 的 相 对 绩 效 评 估

时，这是不可能的。由于“选址”竞争是战略替代的，即如果一方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另一方就有

积极性缩小产品差异，最终结果是采取差异化战略的一方吃亏;预期到这个结果，他们就不可避免

地陷入了进行重复建设的“囚徒困境”。
从本文模型的观点来看，降 低 相 对 绩 效 评 估 权 重 是 解 开 上 述 重 复 建 设“囚 徒 困 境”的 关 键 所

在。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政策含义:第一，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在考核地方官员时，中央

政府应该适当弱化 GDP 竞标赛，并增加对绿色 GDP 以及民众满意度等绝对绩效指标的关注程度。
第二，认识到官员之所以能够决定“重复建设”，乃是因为他们兼具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的双

重身份，“政企分开”就或许是解决重复建设的治本之策。若能切实落实“政企分开”，即便保持现

有的 GDP 锦标赛制度不变，政府官员也无法干涉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而它们为了追求绝对利润

最大化，将更有积极性选择差异化的投资项目。
本文第二节是主体部分，分析了一个简单的两阶段博弈模型，两个面临混合绩效评估的企业先

选址竞争，然后再价格竞争。第三节探讨本文模型对理解重复建设现象可能具有的一些引申含义，

先简要回顾了重复建设问题的相关文献，然后说明了本文解释的新颖之处。第四节是总结。

二、混合绩效评估下的区位—价格竞争:一个简单的两阶段博弈模型

考虑一个长度为 1 的线性城市，其中有两个企业 A 和 B，它们生产同质产品，它们的成本都标

准化为零。企业 A 到左端点的距离记为 xA，而企业 B 到右端点的距离记为 xB。或等价地，若将左

端点的坐标定义为 0，而右端点的坐标定义为 1，则企业 A 的位置为 yA = xA，而企业 B 的位置为 yB

= 1 － xB。不失一般性，假设企业 A 位于企业 B 的左端，即 yB≥yA 或 xA + xB≤1。同时，总人数标准

化为 1 的消费者也均匀分布在这个线性城市上，每个消费者对同质产品都具有单位需求，而交通成

本具有平方形式 T = tz2 ，其中 z 为消费者到其购买产品的企业的距离，而 t ＞ 0 为交通成本常系数。
为表述方便计，不妨将位于 y 处的消费者简称为消费者 y。假设企业 i( = A，B) 定价 pi，则消费者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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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 i 购买产品的净效用为 U( y，pi，yi) = u － pi － t( y － yi)
2 ，其中 u 是一个足够大的正数，代表消

费者消费同质产品而直接得到的效用，对所有消费者都是相同的。不妨将消费者不购买的净效用

标准化为零，则 u 足够大的含义是，不管是从 A 还是从 B 购买，购买总是消费者的最优选择。
与惯常一样，存在唯一的临界消费者 y0 = ( pB － pA ) /2 t( yB － yA ) + ( yB － yA ) /2，他对到企业 A

和 B 购买是无差异的，而任何消费者 y ＜ y0 将在企业 A 处购买，任何消费者 y ＞ y0 将在企业 B 处购

买，其中 y0 由 U( y0 ，pA，yA) = U( y0 ，pB ，yB ) 确定。由于每个消费者都具有单位需求且消费者在线性

城市上是均匀分布的，企业 A 和 B 的需求也就分别等于 DA = y0 和 DB = 1 － y0。为了后面更加方便

地利用对称性，我们将两个企业的需求表示为 xA 和 xB 的函数，即

Di( pi，pj，xi，xj) = ( pj － pi) /2 t(1 － xi － xj) + (1 + xi － xj) /2，其中 i，j = A，B，i≠ j。 (1)

进一步，对应于价格 pi 和 pj 以及位置 xi 和 xj，企业 i 的利润为

π i( pi，pj，xi，xj) = piDi。 (2)

在传统的选址—价格分析中，每个企业的目标就是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与之相比，本文最大的

区别就是引入了相对绩效评估。参照 Palley(1995) 对相对绩效的刻画，我们假设企业 i 需要最大化

的是其“实际收益”
Γ i = π i + β(π i － π j) ，其中 0≤β ＜ ∞ ， (3)

也就是说，企业 i 的实际收益不光依赖于其自己的利润 π i，还依赖于它与企业 j 的利润之差;如果

π i ＞ π j，企业 i 会因为相对绩效更好而获得一定的“奖励”，反之则受到而一定的“惩罚”，而 β 则度

量了相对绩效的评估权重，假设它是企业无法选择的外生参数。进一步定义

Π i( pi，pj，xi，xj，θ) = π i － θπ j，其中 θ = β /(1 + β) ， (4)

则 Γ i = (1 + β)Π i。由于 β 或 θ 是企业无法选择的外生参数，故从企业角度看，极大化 Γ i 与极大化

Π i 是完全等价的。注意到 θ 是 β 的单调增函数，当 0≤β ＜ ∞ 时，0≤θ≤1，θ 可以看作是标准化的

相对绩效指数。为简化表述，后面直接将 Π i 看作企业 i 的目标函数。当 θ = β = 0 时，本文模型设

定退化到传统情形，每个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利润，不妨将其称为绝对绩效评估体系;当 θ = 1 或 β→
∞ 时，只有相对绩效是重要的，不妨将其称为纯相对绩效评估体系;而当 0 ＜ θ ＜ 1 或 0 ＜ β ＜ ∞ 时，

企业面临的是混合绩效评估体系。
本文考虑的是一个两阶段区位—价格博弈。第一阶段:企业 A 和 B 进行区位竞争，分别选择

xA 和 xB。第二阶段，xA 和 xB 给定，两个企业进行价格竞争，选择价格 pA 和 pB。给定相对绩效评估

权重 θ，每个阶段每个企业都采取纳什策略，目标是最大化其“实际收益”。与惯常一样，我们用逆

向归纳法求解此两阶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在分析市场结果之前，先讨论一下社会最优情形。在本文模型中，每个消费者都具有单位需求

且总会购买产品，故产品价格不会影响社会总福利，只是影响其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分配，换句

话说，只有企业选址才会真正影响社会总福利。进一步，由于市场中只存在两个企业，没有市场进

入问题，也没有固定成本，因而最大化社会福利就等同于最小化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总交通成本。由

对称性显然可知，社会最优的选址是 xS
i = 1 /4。或等价地，企业 A 选址在 yA = 1 /4，而企业 B 选址在

yB = 3 /4。下面分别讨论市场情形下的价格竞争和选址竞争。
( 一) 价格竞争

第二阶段，两个企业的位置 xA 和 xB 已经给定。如果它们分别制定价格 pA 和 pB ，则企业 i 的实

际收益 Π i( pi，pj，xi，xj，θ) 如(4) 式所示。由此，纳什均衡的含义是，企业 i 在 pj 给定的情况下选择

pi 以最大化其实际收益 Π i，而相应的一阶条件是

Π i /pi = π i /pi － θπ j /pi = 0， (5)

经过简单的计算和整理，由此可得企业 i 的反应曲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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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 ［(1 － xi － xj) (1 + xi － xj) t + (1 － θ) pj］/2。 (6)

联立两个一阶条件可得，两个企业价格竞争的均衡为:

p*
i ( xi，xj，θ) = t(1 － xi － xj) ［3 + xi － xj － θ(1 － xi + xj) ］/(1 + θ) (3 － θ)。 (7)

容易验证，给定 xi + xj≤1，随着 xi 或 xj 的增加，两个企业位置更加靠近，价格竞争更加激烈，

p*
i 和 p*

j 都会随之降低，此效应与有无相对绩效评估是无关的，因而没有太多需要说明的地方。与

之相比，本文更加关心相对绩效评估对价格竞争的影响。
命题 1( 相对绩效评估加剧价格竞争) :p*

i /θ ＜ 0，其中 i = A，B。
此命题背后的经济直觉是，当 θ 增加时，即相对绩效权重提高时，每个企业都有积极性进一步

降低价格，目的是通过降低对方的利润而提高自己的净收益。如(6) 所示，两个企业的价格反应曲

线的斜率非负，这说明价格竞争具有“战略互补”的性质，即当一个企业降低价格时，另一个企业的

最优反应也是降低价格。但注意到反应曲线的斜率是 θ 的减函数，即 θ 越大，价格竞争的战略互补

性越低，进而均衡定价也就越低。
( 二) 选址竞争

现在回到第一阶段，考察两个企业的选址竞争。将(7) 代入(1)、(2)、(4) 可知，在前面的价格

竞争均衡下，企业 i 的需求、利润和实际收益分别为

D *
i ( xi，xj，θ) = 1 /2 － (1 － θ) ( xj － xi) /2(3 － θ) ， (8)

π*
i ( xi，xj，θ) = p*

i D *
i = M(1 － xi － xj) ［3 + xi － xj － θ(1 － xi + xj) ］2 ， (9)

Π *
i ( xi，xj，θ) = π*

i － θπ*
j ， (10)

其中 M = t /2(1 + θ) (3 － θ) 2。

图 1 相对绩效评估权重对选址

竞争影响的数值模拟

我们假定，两个企业在选址竞争时也采取纳什策略，即企业 i 在 xj 给定的情形下选择 xi 以最

大化其利润 Π *
i ( xi，xj，θ)。考虑到选址的非负约束 xi≥0，由库恩—塔克定理可知，最优化的一阶

条件为( 此处没对其做进一步简化是为了后面更方便地利用对称性) :

M1Π *
i /xi =［3 + xi － xj － θ(1 － xi + xj) ］2 + 2(1 － xi － xj) ［3 + xi － xj － θ(1 － xi + xj) ］(1 + θ)

+ θ［3 － xi + xj － θ(1 + xi － xj) ］2 + 2(1 － xi － xj) ［3 － xi + xj － θ(1 + xi － xj) ］(1 + θ)≤0， (11)

相应的互补—松弛条件是 xiΠ
*
i /xi = 0，即Π *

i /xi ＜ 0 时，xi = 0，而当Π *
i /xi = 0 时，xi ＞ 0。

原则上讲，与一阶条件(11) 对应的是两个二元二次方程 ( 或不等式) ，故模型结果可能会存在

非对称解，但通过简单的数值模拟分析可知，最终

只有对称解才是符合经济含义的。图 1 显示了 θ
取不同值时的对称解的模拟结果，其中实 ( 虚) 线

代表企业 A(B) 的 反 应 曲 线，而 横 ( 纵) 坐 标 表 示

企业 A(B) 的选址。从模拟图形看，每个企业的反

应曲线都是负斜率的，这表明选址竞争是“战略替

代”的:对每个企业而言，如果对手的策略增强( 选

址更靠近 1 /2) ，其最优策略将减弱( 选址远离 1 /
2)。进一步注意到，参 数 θ 增 加 会 对 反 应 曲 线 产

生两个方面 的 影 响。一 方 面，这 会 使 反 应 曲 线 整

体向右或向上移动，表明不管对手如何选址，每个

企业的最优选 址 都 会 更 加 向 中 间 靠 拢;而 另 一 方

面，这会使企业 A(B) 的反应曲线变陡( 缓) ，表明

每个企业的最优选址与对手选址的策略关联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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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这两个效应是相互加强的，都使均衡选址向中间靠拢，即缩小两个企业的产品差异。特别地，

当 θ→1 时，企业 A(B) 的反应曲线变为横( 纵) 坐标为 1 /2 的垂( 水平) 线，即在均衡结果下，两个企

业的产品差异完全消失。最后，与下面的解析结果相一致，当 θ = 1 /3 时，两条反应曲线交点的坐标

为(0. 25，0. 25) ，这对应于社会最优的产品差异水平。
基于数值模拟分析，下面我们仅考虑对称解。若先忽略选址的非负约束，将(11) 取等式，并令

xi = xj = l，可得相应的对称解为

l( θ) = ( θ2 + 8θ － 1) /4(1 + θ) 2。 (12)

很显然，由企业选址的非负约束和对称性可知，只有当 0≤l( θ)≤1 /2 时，l( θ) 才能构成博弈的

均衡结果。当 θ∈［0，1］时，l( θ) 是 θ 的递增凹函数，即 l'( θ) ＞ 0，l″( θ) ＜ 0，而 l(0) = － 1 /4，l(1)

= 1 /2。所以，对于任何 θ∈［0，1］，条件 l( θ)≤1 /2 都是满足的。进一步，由 l( θ) 的单调性和连续

性可知，存在唯一的 θm 使得 l( θm ) = 0，而当 θ ＞ ( = ＜ ) θm 时，l( θ) ＞ ( = ＜ )0。具体地，若令 θ2 +

8θ － 1 = 0，则可知 θm = － 4 + 171 /2≈0. 1231。

命题 2:混合绩效评估下的博弈均衡结果为:{ xR
i = max{0，l( θ) } ，pR

i = t(1 － 2xR
i ) /(1 + θ) }。

即:当 0≤θ ＜ θm 时，xR
i = 0，pR

i = t /(1 + θ) ;而当 θm≤θ≤1 时，xR
i = ( θ2 + 8θ － 1) /4(1 + θ) 2 ，pR

i = t( θ2

－ 4θ + 3) /2(1 + θ) 3。

在 Neven(1985) 模型中，对应于平方交通成本，每个消费者购买不到自己最中意产品的“误配

成本”是非线性增长的，这不但使得通过削价而抢夺对手生意变得异常困难，也使得每个企业都有

扩大产品差异而向消费者征收高价的强烈激励，由此导致了“最大化差异原理”的结果，即两个企

业分别选址在线性城市的两端。本文在 Neven 模型基础上加入了相对绩效评估，由价格竞争均衡

可知，这增加了一种缩小产品差异的“向心力”，而相对绩效评估权重越高，这种向心力越强。下面

的一些推论表明，对应于不同的相对绩效评估权重，本文模型的均衡结果可以具体化为已有文献得

到各种理论结果。
推论 1:混合绩效评估均衡可以产生“最大化差异原理”的结果。
由命题 2，当 θ≤θm 时，博弈均衡结果为{ xR

i = 0，pR
i = t /(1 + θ) }。这表明，当相对绩效评估的

权重很低时，即低于临界值 θm 时，两个企业的选址竞争将导致“最大化差异原理”的结果，它们分

别选址在线性城市的两个端点。但注意到 pR
i 是 θ 的减函数，这表明引入相对绩效会激化两个企业

在第二阶段的价格竞争。特别地，当 θ = 0 时，混合绩效评估体系退化到绝对绩效评估体系，而博弈

均衡退化到{ xR
i = 0，pR

i = t} ，这正是 Neven(1985) 所得到的经典结果。
推论 2:混合绩效评估均衡可以实施社会最优的产品差异。
如前所述，本文模型中社会最优选址是 xS

i = 1 /4。由函数 l( θ) 的性质可知，存在唯一的 θS 使得

l( θS) = 1 /4，而简单的计算表明 θS = 1 /3。进而由命题 2 可知，当 θ ＞ ( = ＜ ) θS 时，xR
i ＞ ( = ＜ )1 /4;

也就是说，当 θ = θS 时，混合绩效评估的博弈均衡刚好实现社会最优选址或产品差异;当 θ ＜ θS 时，

市场导致太大的产品差异化;而当 θ ＞ θS 时，市场却又导致太小的产品差异化。
推论 3:混合绩效评估均衡可以产生“最小化差异原理”的结果。

由命题 2，当 θ∈［θm ，1］时，博弈 均 衡 结 果 为 { xR
i = ( θ2 + 8θ － 1) /4(1 + θ) 2 ，pR

i = t( θ2 － 4θ +

3) /2(1 + θ) 3 }。这表明，如果相对绩效评估权重超过临界值 θm ，两个企业都会选址 xR
i ＞ 0，即“最

大化差异原理”就开始失效了。注意到此时 xR
i 是 θ 的增函数，而 pR

i 是 θ 的减函数，这表明增加相

对绩效权重不但会激化两个企业的价格竞争，还有加剧它们的选址竞争。其原因是，相对绩效权重

越大，每个企业将越有积极性通过降低对手的利润而增加自己的“实际收益”。
当 θ = 1 时，Π i = π i － π j，混合绩效评估退化为纯相对绩效评估，博弈均衡退化为{ xR

i = 1 /2，p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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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正是 Hotelling 意义上的最小化差异原理的结果。当 θ = 1 时，就企业 i 而言，提高自己的利

润和降低对手的利润对其“实际收益”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给定企业 j 选择 xj≤1 － xi，企业 i 增

加 xi 将激化两个企业在第二阶段的价格竞争，这必然会降低企业 j 的利润，也会降低企业 i 的利润

( 增加企业 i 利润的情形显然不用考虑，因为如果这样，企业 i 必然会增加 xi ) ，但注意到增加 xi 意

味着企业 i 的需求增加而企业 j 的需求下降，故企业 i 的利润下降幅度必然小于企业 j 的利润下降

幅度，或者说，增加 xi 会提高企业 i 的实际收益。反过来说，企业 j 也会做类似的策略选择。最终，

根据选址的对称性，只有当企业 i 选择 xi = 1 /2 时，其实际收益才不会随着 xj 的任何变化而下降。
换个角度看，上述结论或许更加容易理解。由定义，θ = 1 时，β→∞ ，则对企业 i 的实际收益 Γ i

= π i + β(π i － π j) 而言，只有 π i － π j 才是重要的。此时不管企业 j 如何选择，企业 i 将位置选择在

1 /2 都是最优的:如果企业 j 选择 xj≠1 /2，则由价格竞争结果可知，企业 i 的利润高于企业 j 的利

润，因而企业 i 的实际收益将趋于无穷大;反过来说，如果企业 j 选择 xj = 1 /2 而企业 i 选择 xi≠1 /
2，则价格竞争的结果是其利润将小于企业 j，因而它的实际收益会趋于负无穷。由于 i 和 j 是任意

的，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两个企业都选址在 1 /2 的位置。这表明，当两个企业面临纯粹的相对绩效

时，它们就像是陷入了“囚徒困境”，因为一旦他们选择了相同的位置，则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两个企

业的利润，进而他们的实际收益都等于零。

三、本文模型对理解“重复建设”问题的一些启示

以“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等为主要特征的重复建设问题一直是困

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疾”( 林毅夫等，2010)。关于重复建设形成和难以消除的机理，已有文献主

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强调了行政性分权对地区分割和重复建设的影响。沈立人、戴园晨 (1990) 认为，

相对于以“统收统支”、“吃大锅饭”为特征的中央集权体系，以“分灶吃饭”为特征的“财政包干”体

制改革给地方政府赋予了更多的财权和决策权，其好处是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它

们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方略，但同时也造成了所谓的“诸侯经济”现象:各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

益而忽视全局利益，为了保护本地资源、市场和税基，通过行政权力争夺资源、进行相互贸易封锁，

形成区域市场分割;而为了在经济发展上“拼速度”，又都热衷于选择那些“短平快”的投资项目，形

成区域产业同构或“重复建设”。在此之后，不少文献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性以及财政分权对地区分

割的影响机制( 张维迎、栗树和，1998;银温泉、才宛茹，2001) ，或从各种角度实证测度了中国地区

市场分割的严重程度(Young，2000; Bai et al，2004; 平新乔，2004; 徐现祥、李郇，2005) ，并在此

基础上探讨了解决市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政策建议。
第二种观点 强 调 了 地 方 官 员 竞 标 赛 式 的 政 治 晋 升 博 弈 对 重 复 建 设 的 关 键 作 用 ( 周 黎 安，

2004)。根据这种观点，要理解地区间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原因，就必须深入考察重复建设的决策

主体—地方官员( 政府) 的激励，而从激励结构看，我国地方官员( 政府) 面临着经济和政治的双重

激励:一方面，诚如第一种观点所强调的，由于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他们具有很强的经济动机;

另一方面，被第一种观点所忽略的却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地方官员还有强烈的职业生涯考虑，

因为“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实施的领导干部选拔和晋升标准的重大改革使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地方

经济发展绩效挂钩”( 周黎安，2004)。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经验研究雄辩地表明，地方官员的晋升

概率的确与当地的 GDP 表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i and Zhou，2005; Chen et al ，2005; 徐现

祥、李郇等，2007; 徐现祥、王贤彬等，2007; 徐现祥、王贤彬，2010; 张军、高远，2007)。正如周黎

安(2004) 指出的，单从经济动机或许难以理解地区之间的贸易封锁、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因为地

区间分工合作往往是一个“正和博弈”。但是，给定固定数量的官员职位，政治晋升博弈却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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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即是另一方所失;而一旦政治晋升博弈进一步体现为 GDP 锦标赛，地

方政府( 官员) 为了改善自己的“相对绩效”，就不但有积极性发展生产而提高自己的 GDP 表现，也

同样有积极性采取一些“以邻为壑”乃至“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策略以降低晋升对手的 GDP 表

现，而重复建设以及恶性竞争就正是这种策略的具体表现或典型例子。

既有文献已对重复建设问题给出了理论解释和经验支持，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深入讨论的地

方。第一，尽管这些文献在探讨“重复建设”问题，但对项目投资的“重复性”却缺乏深入的微观机

制分析。从概念范畴上讲，“重复投资”是与“差异化投资”对立存在的，要解释各地方为什么愿意

进行重复投资，我们就必须说明它们为什么不愿意选择差异化投资。对此，第一种观点是语焉不详

的。比如说，尽管沈立人、戴园晨(1991) 提到，各地方都有积极性选择“短平快”的项目，但没有解

释为何“短平快”项目就一定是重复投资? 也没有解释各地方为何不“因地制宜”，选择那些符合当

地禀赋特征进而具有更高盈利率的差异化投资项目?① 相比而言，周黎安(2004) 的简单模型可以

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出于改善相对绩效的考虑，各地方的确有积极性通过选择重复投资而降低

竞争对手的盈利率，但他也没有对项目选择的“重复性”做进一步的微观机制分析。

第二，已有文献在分析重复建设问题时往往与“恶性竞争”相提并论，但没有对两者的关系进

行更细致的探讨。尽管说“重 复 投 资”意 味 着 产 业 同 构 或 产 品 同 质，进 而 更 有 可 能 引 起“恶 性 竞

争”;但问题是，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企业为什么不通过选择差异化而规避“恶性竞争”呢?② 的确，

现实中企业往往先是选择产品属性，然后再以此为基础进行价格或数量竞争。由此看来，所谓“恶

性竞争”，既可以体现为产品选择上的过度同质化(“长期”效应) ，也可以体现为产品类型给定之后

的激烈的价格或数量竞争(“短期”效应)。为了更好地刻画和分析上述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动态

博弈的分析框架，但可惜的是，前述文献在分析重复建设时都采取了静态博弈的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要讨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复建设问题，我们就必须厘清如下几个方

面:首先，既然是中国的重复建设问题，那么，“中国特色”到底体现在哪里? 其次，究竟在何种意义

上，项目建设是“重复性”的? 再次，重复建设对社会福利到底有什么不利影响? 最后，对于解决这

个问题，我们能否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前述文献( 如 Li and Zhou，2005; Chen et al ，2005) 已经表明，在现行体制下，不管是国有企业

的经营者，还是对国有企业具有一定支配权的地方政府，都面临着以 GDP 锦标赛为特征相对绩效

考核。由此，若以本文模型来分析中国的重复建设问题，“中国特色”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将企业 A
和 B 理解为两个地方政府( 或由它们各自控制的国有企业) ，将它们的利润看作地方政府 GDP 的

量度( 即假设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而将相对绩效评估权重理解为赢得 GDP 锦标赛对地方官员晋升

概率的贡献度。如此，则由本文模型的分析逻辑可知，当地方官员晋升与 GDP 的相对绩效存在强

烈正相关时，他们就很有积极性进行重复建设( 在模型中，对应于产品差异化很小) ，目的是通过降

低竞争对手的相对绩效而增加自己赢得晋升博弈的可能性;而“重复性”或者“恶性竞争”就体现

为，市场均衡下产品差异度小于社会最优水平，而这导致了巨大的效率损失 ( 而体现在模型里，则

是总“交通成本”没有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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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此，“潮涌现象”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林毅夫，2007)。在他看来，因为发展中国家尚在技术追赶和消费升级过程中，在特

定阶段一些特定产业会成为全社会都能感知到的投资“聚点均衡”。

张维迎、马捷(1999) 在同质产品古诺博弈的框架下分析了“恶 性 竞 争 的 产 权 基 础”，认 为 国 有 企 业 的 所 有 者 实 际 缺 位 和

“负赢不负亏”是造成恶性竞争( 定价低于边际成本的现象) 的关键原因。由于先验地假设产品是同质的，他们是从委托—代理的

角度，而不是从重复建设的角度分析了恶性竞争。此外，基于林毅夫(2007) 的思路，林毅夫等(2010) 对“潮涌现象”做了严格模型

分析，强调了“企业数目不确定”对投资协调失败，进而造成“产能过剩”以及“恶性竞争”的关键作用。但由于也采 取 了 同 质 产 品

的前提假设，他们也没有对投资的“重复性”给出解答。



本文也可以解释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能通过区域分工合作而解决重复建设问题。从本文模型

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区域分工合作的好处:根据对称性，如果竞争双方都以相同幅度扩

大产品差异，它们的实际收益都会增加，因为这样做不改变双方的相对绩效，却可以增加各自的绝

对绩效。但是，当相对绩效评估权重很高时，尤其在纯相对绩效评估体系下，这是不可能的。由模

型分析可知，选址竞争是战略替代的。如果一方采取合作战略(“选址”偏离中心位置) ，另一方就

有积极性采取不合作战略(“选址”更靠近中心位置) ，最终的结果是采取合作战略的一方吃亏。预

期到这个结果，重复建设或不进行区域分工合作就是唯一的均衡结果。换句话说，双方陷入了重复

建设或不进行区域分工合作的“囚徒困境”。①

降低相对绩效评估权重是解开上述重复建设“囚徒困境”的关键所在。据此，本文蕴含着如下

两个方面的政策含义:第一，如果说重复建设主要是由 GDP 锦标赛下的地方政府促成的，那么，中

央政府就应该考虑适当削弱官员晋升与地区之间 GDP 相对绩效的关联度。从操作层面，中央政府

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或许更应该与绿色 GDP 以及当地民众的满意度相挂钩( 这些民生指标更接

近于绝对绩效)。第二，如果说各地国有企业在重复投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或许是因为国企决

策者兼有“经理”和“官员”的双重身份，尽管作为“经理”他们也关注企业的绝对绩效，但在“商而

优则仕”的大环境下，作为“官员”的他们或许更加注重与竞争者的“相对绩效”。就此看来，“政企

分开”或许才是解决重复建设的治本之策。一旦真正落实“政企分开”，政府官员就难以干涉私人

企业的投资决策，而它们为了追求绝对利润最大化，将更有积极性选择差异化的投资项目。
与周黎安(2004) 一样，本文也从相对绩效评估的角度探讨了重复建设问题，由此得到了一些

类似的政策含义，但从建模分析的角度看，本文在两个方面对其分析进行了深化。首先，周黎安模

型仅仅考虑了纯相对绩效评估，进而难以探讨改变相对绩效评估权重的影响;与之相比，本文考虑

的是混合绩效评估，其中相对绩效评估权重是一个可以连续变化的参数，因而可以从机制设计的角

度探讨社会最优的相对绩效评估权重。② 其次，周黎安分析了相对绩效评估下地方官员之间的合

作激励，说明官员们最喜欢“损人利己”的“事情”，“损人不利己”或“利己不损人”者次之，“损人损

己”或“利己利人”者再次之，而“损己利人”者最次之，但由于采取了静态博弈框架，他无法对上述

各种“事情”做进一步的策略分析，比如说，在该模型中各种“事情”的溢出效应是外生给定的。相

比而言，本文考虑的是一个包括选址竞争和价格竞争的两阶段动态博弈，进而对重复建设问题进行

了更加富有层次的策略分析，具体地，选址竞争将“溢出效应”参数给内生化了，而价格竞争刻画了

“溢出效应”实现的微观机制。

四、结论性评论

本文在具有平方交通成本的 Hotelling 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两企业两阶段选址—价格竞争问题。
与已有相关文献相比，本文最大的区别是引入了混合绩效评估，其中每个企业的“实际收益”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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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遵循 Hotelling 模型分析差异化产品市场竞争的表述传统，我们在一直使用“选址”和“交通成本”等术语。尽管有些情况

下我们的确可以对这些术语进行字面理解，但在更多的情形下，我们需要将这些术语做更加宽泛的理解。究其本质，“选址”代表

的产品选择，而“交通成本”则度量了人们购买不到自己最偏好的产品时所遭受的“误配成本”。厘清这一点或许可以避免一些理

解上的混淆。比如说，此处当我们说两个企业或地方政府的“选址”时，实际上指的是他们的项目选择，而并非真正的空间位置选

择。换句话说，我们想表述的是，两个地方政府都是在各自的辖区内选择类似的项目 ( 比如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 ) ，而不是它们都

将各自企业的选择在同一个位置(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尽管周黎安(2004) 模型区分了晋升成功或失败的收益( 分别为 V 和 v) ，但实际上只有差值 V － v 是重要的。顺便需要指

出的是，在该模型中，只要随机冲击的密度函数满足条件 f(0) ＞ 0，则对任何溢出参数 r≠1，都存在唯一的 V － v 使得私人努力等于

社会最优努力。或许是因为将 V － v 看作无法改变的政策参数，他并没有对 此 做 进 一 步 的 分 析 和 探 讨。我 们 觉 得，在 该 模 型 基 础

上将 V 和 v 内生化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拓展方向。



依赖于自己的利润( 绝对绩效) ，还依赖于它与对手企业的利润之差 ( 相对绩效) ，而实际收益与此

利润之差的系数代表了相对绩效评估权重。与 Neven(1985) 相比，引入相对绩效评估增加了一种

缩小产品差异的“向心力”，而相对绩效评估权重越高，这种向心力越强。分析表明，对应于不同的

相对绩效评估权重，本文模型可以产生已有文献的各种理论结果。具体地，当相对绩效权重低于某

个临界值时，两个企业会分别选址在线性城市的两个端点，这对应于 Neven(1985) 的最大化差异原

理结果。当两个企业面临纯相对绩效时，两个企业会选址在同一位置，产品差异完全消失，每个企

业都获得零利润，这正是 Hotelling(1929) 严格意义上的最小化差异原理结果。在其他情况下，最小

化差异原理和最大化差异原理都是失效的，两个企业既不会分别选址在两个端点，也不会选址在同

一位置，这类似于 Economides(1987) 基于一般化交通成本形式所得到的分析结果。
若将“选址”的趋同性理解为项目投资的“重复性”，本文模型就可以为理解困扰中国经济发展

的重复建设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洞见。由于行政性和财政分权，中国的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投资决

策权力( 比如直接通过国有企业或者通过优惠性产业政策) ;而在现有的官员擢升体制下，地方官

员的晋升概率又带有强烈的 GDP 锦标赛性质。如此看来，各地方官员就有激励也有能力选择对社

会福利有害的重复建设，因为这样可以通过降低对手的绝对绩效而改善自己的相对绩效，进而最终

增加自己的晋升概率。与已有相关文献相比，由于采取了两阶段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本文不但解

释了重复建设的“重复性”，也厘清了重复建设与价格竞争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尽管

扩大产品差异( 进行区域分工合作) 可以同时提高竞争双方的实际收益，但由于“选址”竞争具有战

略替代性质，当相对绩效评估权重很高时，竞争双方必然会陷入“选址”趋同( 重复建设) 的“囚徒困

境”。在此意义上，本文模型也为重复建设现象长期存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基于本文模型

的分析逻辑，降低相对绩效评估权重是解开重复建设“囚徒困境”的关键所在。为此，一方面，中央

政府需要适当对地方官员的相对绩效考核，而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切实推行“政企分开”，弱化地方

政府或官员干涉投资行为的权力。不过有趣的是，本文模型并不支持完全取消相对绩效评估的做

法，因为这会“矫枉过正”，导致过度的产品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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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Price Competition under Mix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Kou Zonglai and Zhou Min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We construct a simple two-stage model of location-price competition with mix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which

each firm’s de facto benefit increases in its own profit but decreases in its opponent’s． Depending on relative-performance

evaluation weight，our model yields many interesting theoretical results obtain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including the

principles of minimum ( maximum ) differentiation． Our analysis can also shed light on the pervasive and prolonged

phenomena of duplicative investment in China．

Key Words: Mix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Location-Price Competition; Principle of Minimum ( Maximum )

Differentiation; Duplicative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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